
資料文件  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香港輔助警察協會在代表輔警人員方面的地位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報告有關香港輔助警察協會 (輔警

協會 )的若干事項的最新進展。  

 
 
背景  
 
2 .   2003 年 4 月 28 日，輔警協會致函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主席，提出與本文題目有關的幾個事項。 2003 年 6 月 5 日，保

安局、香港警務處，以及輔警協會的代表應邀出席保安事務委

員會會議。會上，委員促請警隊管理層會見輔警協會的代表；

考慮把內部檢討及管理委員會 (內檢會 )的主席及副主席改由經

選舉產生的代表擔任；准許輔警協會使用警隊建築物內的一個

房間作為註冊會址；准許輔警協會使用警隊建築物內的布告板

推廣活動；告知正規人員及輔警人員，與輔警協會溝通或加入

輔警協會並不會令他們遭受歧視。  

 
 
最新進展  
 
考慮輔警協會對員工事務的意見  

 
3 .   輔 警 內 部 一 直 有 有 效 的 溝 通 渠 道 。 輔 警 成 員 除 了 在 警

隊、總區、區、分區層面的會議等官式場合商議事務外，更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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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種訓練和值勤期間見面。隨內檢會的成立，溝通更進一

步加強。內檢會最初成立的目的，是為了向輔警人員徵集對 1999
年 4 月的輔助警察隊檢討的意見，及後，內檢會發展為一常設

委員會，成員包括經正式選舉產生的各總區、區、分區的輔警

代表，他們可在會上自由討論福利及管理事務。  

 
4 .   自 警 隊 與 輔 助 警 察 隊 結 合 後 ， 兩 者 的 溝 通 比 前 更 有 成

效、更有效率。輔警總監作為警隊管理高層的一分子，可自由

而不受限制地與管理層的其他成員聯絡。此外，各層面的正規

指揮官與輔警指揮官亦經常召開官式及非官式會議，討論行動

及管理事務，有關的訊息亦得以準確而迅速地傳達至有關人員。 

 
5 .   簡言之，輔警成員可藉下列渠道向輔警總監或警隊管理

層提出其關注的事項：  

 
(a)  其內檢會代表；  
(b)  其輔警指揮官；或  
(c)  其正規指揮官。  

 
6 .   此外，有關人員亦可根據《香港輔助警隊條例》 (第 233
章 )第 26 條，以書面方式向警務處處長作出投訴。  

 
7 .   由於輔助警察隊目前已有有效的溝通渠道，我們認為沒

有足夠理據再另闢溝通渠道。輔警協會成員如欲向警隊管理層

提出某些事項，可自由使用任何現有渠道。另一方面，協會成

員也可自由參加選舉，加入內檢會。  

 
8 .   不過，因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，警務處助理

處長 (支援 )以及高級警司 (輔警支援 )(後者為正規警隊負責輔警

一般事宜的單位指揮官 )已於 2003 年 6 月 27 日會見輔警協會成

員，討論立法會議員及輔警協會成員所提各點。雙方交換了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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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，而一些需要進一步跟進的事項，將會交由內檢會詳細研究，

因應情況予以跟進。  

 
內檢會主席及副主席  

 
9 .   參加香港輔助警察隊是志願服務，而非一項職業。輔警

成員其實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志願人士，利用公餘時間執行警

務工作以服務社會。每位志願人士申請成為輔助警隊成員時，

均承諾服務期間遵守當時適用於輔助警隊的一切規則及規例。  

 
10.   雖然參加輔警工作純屬志願服務，不過警務處處長諮詢

輔警人員時仍抱開放的態度，也會就有關輔警福利及管理的問

題徵求輔警總監的意見。而輔警總監則會透過現有機制（即內

檢會）向輔警人員徵詢意見。倘若警務處處長再通過任何其他

官式或非官式途徑，徵詢輔警人員的意見，則會有損輔警總監

的指揮權，減損內檢會的公信力，令輔助警隊分化。  

 
11.   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曾表示關注到內檢會的意見或許未

能全面向警隊管理層反映。目前主持會議的內檢會主席，是由

輔警總監委任的輔警人員出任。因應委員的關注，將來內檢會

會議將會改由輔警副總監主持。輔警副總監是輔警管理高層的

成員，在新的安排下，他可直接向輔警人員選出的代表收集意

見。  

 
准許輔警協會使用警隊建築物內的一個房間作為註冊會址，及

使用警隊建築物內的布告板  

 
12.   輔警協會既屬私人性質，警隊以公帑提供地方作為協會

的註冊辦事處，並不恰當。不過，輔警協會與其他私人組織一

樣，不會被禁止在警署內「推廣宣傳」，酌情權則在於有關的

單位指揮官。至於輔警協會要求在獲發薪酬的訓練期間招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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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並不恰當，因此未能獲得批准。參加這些訓練課程的輔警人

員均獲津貼，而這些課程的內容緊湊，不容有任何空餘時間作

課程以外的活動。不過，輔警協會已獲告知在訓練時段以外的

時間（例如：在午飯時間或下課之後）進行協會的招募行動，

基本上是可行的。  

 
告知正規人員及輔警人員，與輔警協會溝通或加入輔警協會並

不會令他們遭受歧視  

 
13.  警 隊 將 向 正 規 人 員 及 輔 警 人 員 澄 清 輔 警 協 會 為 合 法 組

織，不應遭受歧視。同時，協會有自由利用本身資源招募會員。

協會會員，只要仍為現職人員，可以自由使用任何現有溝通渠

道將意見向警隊管理層反映。  

 
 
 
 
香港警務處  
2003 年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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